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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
教务处〔14秋〕第（10）号
关于申请新开综合与通识教育选修课
及新生研讨课的通知
各学院、有关部门：
根据2014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综合与通识教育课程要求和本学期教务处工作要点，更好地实施综合素质教育，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现决定启动综合与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和新生研讨课的新开课申请工作。现就有关工作提出如下安排和要求，请予以组织实施。
一、综合与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新开课申请
1. 申请课程须是符合新开课指南的新课程（见附件1）；
2. 课程负责人应是非初次任课教师,具有一定教学经验；
3. 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应符合以下要求：
（1）课程内容贯彻“少而精”的教学原则,每门课程安排不多于2个学分，一般不含实验教学。
（2）教学环节应包括课堂讲授、课外阅读、作业练习及课堂讨论等几个部分。应为学生提供参考资料目录，并对学生提出必要的课外阅读量要求。

（3）合理使用现代教学手段，积极选用课堂模拟、项目参与、社会实践、角色扮演等多种教学方法。 

（4）课程最终成绩的评定应由考勤、讨论、作业、考试等多种检测指标来决定。考试内容及形式应能检测学生读书和自主学习的情况。

（5）开课时应向学生提供教学大纲，内容包括教学目的、要求、大致的进度、基本参考资料目录、成绩考核办法，以及上课时间、地点、课程编号、教师姓名、联系办法等。
二、新生研讨课新开课申请
本学期新生研讨课新开课申请范围为2014年上半年已批准立项的课程，共13项（名单见附件2）。根据立项要求，课程须在2014学年春季学期实际开课。
三、申请程序和材料提交
1. 课程负责人（主讲教师）填写《新开本科课程申请表》及课程大纲（见附件3）；
2. 学院组织试讲、评议，并填写审核意见；
3. 学院将以上材料（附件3）于10月11日前电子版发送至教务处hlliu@shou.edu.cn.
教务处
2014年9月25日

附件1：2014年新开综合与通识教育选修课指南
附件2：2014年批准立项的新生研讨课项目名单
附件3：新开本科课程申请表及课程教学大纲格式
